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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部僅於每年預算輔訪，督導現役軍人眷屬水電補助預算編列及執行概況，未辦理內部審核督

導作業，與查復內容未合等情事，經函請國防部研酌妥處。據復：（1）已函請法務部提供現

役軍人與眷屬之通緝及執行資料，依優待條例規定取消資格不符者之水電優待，另每半年彙整

軍眷用水用電清冊，函請法務部辦理通緝、徒刑等比對作業，俾憑辦理優待用戶稽核作業；

（2）已將有營業登記之用戶終止優待，後續將由後備指揮部適時透過財政部政府資訊開放平

臺全國營業（稅）籍登記資料集辦理比對作業，強化查驗機制；（3）已擬具優待條例修正建

議條文函送內政部（優待條例主管機關），並經該部錄案研議辦理；（4）已於 108 年 1 月間

赴後備指揮部執行查驗作業，將賡續配合國軍 109 至 113 年度作業維持費編列執行驗證實施計

畫辦理，落實軍眷水電經費之內部審核。 

（十三） 國防部為整建老舊營舍，改善官兵生活品質，並配合兵力精簡及

增進空置營地管理效益，辦理老舊營舍整建計畫與空置營地移管及釋出等作業，

惟計畫規劃及執行成效，亟待研謀改善。 

1. 國防部為因應兵力精簡及增進空置營地管理效益，並配合國家政策，辦理指標

性開發案件推動、空置營地移管及釋出暨無償提供借用單位施以綠美化等作業，惟相關作業執

行成效及履約管理仍待持續強化及落實：國防部因應兵力精簡與推動募兵制需求，並配合政府

經建發展及土地活化等政策，通盤檢討空置營區（地）按使用分區、現況及後續運用需求等，

區分為可留供部隊調節運用及可納入移管及釋出。經同意移管及釋出營地可納為國軍營舍及設

施改建基金（下稱營改基金）處分標的、或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或其他各級

政府接管、或釋出發還占用公（民）地。國防部為利空置營地管理與移管及釋出，訂定「國軍

營地移管及釋出審查作業規定」、「空置營地管理維護及檢討實施計畫」及「國軍不適用營地移

管及釋出作業執行進度管制暨相關精進作為」實施計畫，並編成政策（工作）小組定期就移管

及釋出案件進行審查、協調及處理，責由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下稱工營中心）依窒礙

因素訂定處理類型逐筆管制奉准移管及釋出案件，定期召開檢討會，以加速移管及釋出作業，

另尚未移管及釋出之營地，依「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提供需用單位從事公共、

公務或公益使用。截至 107 年底止，經審查同意移管及釋出暨該部列管尚待研議處理之營地面

積 2,672 公頃，已完成處理者計 1,342 公頃；處理中者計 1,330 公頃，其中奉核定移管及釋出

者計 1,238 公頃，其餘 92 公頃尚待審查檢討處理，另配

合財政部辦理閒置、低度利用及不經濟使用之國有公用建

築用地加速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等作業。經查其執行情形，

核有：（1）國防部經管空置營地，截至 107 年底止，業經

國防部審議同意移管及釋出惟未完成處理者計面積

1,238.75 公頃，其中自審議同意釋出至 107 年底止，已

逾 5 年仍未完成處理者計 328.79 公頃（表 12），除待檢

表 12 截至 107 年底止國防部同
意移管及釋出營地尚未完
成處理營地統計表 

單位：筆、公頃、％ 

處理時間 筆數  面積  占比 

合計 7,229 1,238.75 100.00 

逾 5 年 2,399 328.79 26.54 

5 年以下 4,830 909.96 73.46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

心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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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納營改基金、配合都市更新、市地重劃期程等列屬「無法立即處理」因素外，其餘仍有需地

機關遲未辦理撥用作業、被占土地刻正處理中及占用土地辦理發還等案件，其窒礙因素屬「近

期可完成處理」，惟已逾 5 年迄未完成處理，允宜加速空置營地移管及釋出作業暨處理進度，

以促使國家資源有效利用；（2）國防部經管低度利用且位於臺北市精華區之三官營區基地土

地，經行政院於 100 年 8 月 18 日核定納入營改基金來源清冊，另配合財政部「加強國有不動

產活化運用計畫」（執行期程 103 至 106 年度），經行政院於 104 年 11 月 4 日決議由該部研擬

將該基地以促參活化運用方式規劃開發，嗣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將評估報告陳報行政院，據審

復結果，其規劃內容未能覈實檢討需求及評估具體效益，且該基地屬商業區土地，國防部擬規

劃為「國防文教專區」是否妥適，暨該部辦理促參之公共建設類別之適法性及適當性等事項，

請該部再行研議；另查該基地現況主要係由國防部主管非營業特種基金之三軍軍官俱樂部、國

軍文藝活動中心及中華福利站等作業單位經營使用，該等單位近 3 年營運平均賸餘計 772 萬餘

元，相對於本案土地於 108 年度土地公告現值 59 億 8,141 萬餘元，現有設施經營方式所創造

價值甚低，倘本規劃案未來實質空間運用規劃與目前經營使用現況並無重大差異，未來創造收

益是否能達到土地最大化使用效益，仍待審慎評估，允應依行政院審查意見重新審慎評估並加

速辦理，以提升國有土地活化及資產價值創造之成效，並維護營改基金權益；（3）國防部為增

進國軍空置營地於移管或釋出前之管理效益，依「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規定無

償提供借用單位施以綠美化，惟該部未於契約內妥為規範使用範疇與限制，又未能依需用單位

實際運用情形簽訂契約用途目的及規範條款，肇致借用單位間有任意設置遊憩設施、噴水池、

籃球場等地上物，或遭占用（耕）、停車及雜草叢生之未依約施作綠美化等情事，復未能善盡

履約管理責任檢視國軍營地借用單位使用現況是否符合契約，影響國有財產管理及運用成效等

情事，經函請國防部研謀妥處。據復：（1）列管案件屬已出具同意撥用公函，經多次函催、拜

會協商及已逾 2 年未完成申撥程序者，將提高協調層級，並檢討辦理房建物拆除，改列非公用

財產移交國產署接管，或徵詢其他公務機關撥用，屬須排除被占用案件，將持續積極協調占用

人承租（購）或自行拆除、調解、強制執行等排除占用作業，屬占用案件者辦理發還者，持續

召開協調會辦理發放補償費或檢討土地發還作業；（2）該部就行政院審復應研議事項，已會請

部內相關單位提供意見，並於 108 年 5 月 17 日函請顧問公司修正報告，後續將儘速重新陳報

行政院，另本資產效益最大化原則及考量國軍官兵需求，經財務評估本案未來應可創造最大化

效益，並將收益挹注營改基金；（3）將由地區工程營產處採定期檢視及不定期查驗方式，防範

借用單位使用現況與契約訂定使用目的不符之情事，並擬參酌國產署「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

美化案件處理原則」規定，於提供非軍方單位使用時，簽訂無償使用契約書條款，增訂綠美化

之使用範疇及限制，以使借用單位依約遵行。 

2. 國防部運用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辦理「老舊營舍整建計畫」，有助改善官

兵生活品質，惟部分工程計畫建案或規劃設計作業延宕，展延計畫期程，亟待研謀改善，俾儘

速達成計畫目標：國防部為加速整建老舊營舍，改善官兵生活品質，運用營改基金辦理「老舊



乙－247 

營舍整建計畫」，其中陸軍司令部「復興北營區整建工程」、「天山南營區整建工程」、「埔尾營

區整建工程」、「陸軍北大營區整建工程」及海軍司令部「仁壽營區整建工程」等 5 件工程計

畫，經行政院核定總經費 54 億 5,279 萬餘元（表 13），並委由工營中心代辦採購作業。經查其

執行情形，核有：（1）陸軍司令部及海軍司令部辦理部分工程計畫建案作業，未依建案審議流

程及作業規定之工程節點管制要求，覈實控管需求計畫書之提報時程，肇致工程計畫之審定期

程均較預定期程延宕近 1 年，其工程建案節點管制未盡確實，計畫審查控管機制亦欠嚴謹，除

壓縮計畫可執行期程，並延誤後續辦理工程規劃設計作業；（2）工營中心延宕部分工程計畫委

託技術服務勞務採購案決標期程，復以陸軍司令部及海軍司令部未依計畫訂定期限或管制時

程，要求技術服務廠商完成規劃成果提報及基本設計書圖修正作業，該中心亦未善盡督導及管

制職責，肇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完成審議基本設計書圖，較原訂期程落後

10 個月至 1 年 9 個月，除延宕後續細部設計及工程發包作業，計畫期程亦須展延 1 至 2 年，影

響部隊實際進駐期程；（3）允宜依規定檢討營改基金項下各工程案件規模，是否納入工程會重

大公共建設計畫之列管範圍，妥適擬訂合宜之篩選機制，俾提升公共建設計畫之執行績效；

（4）陸軍司令部辦理「陸軍北大營區整建工程」，於需求計畫書記載需用土地面積，與陸軍司

令部陳報國

防部提送環

境保護署之

開發範圍土

地 面 積 不

一，衍生實

際開發面積

已 超 過 10

公頃，應否

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疑義等情事，經函請國防部研謀改善。據復：（1）因承辦人員不諳法令規定，衍生未

及時依規定陳報計畫，已加強教育訓練及案例宣導，並研議於相關建案作業規定規範需求計畫

書陳報及管制期程；（2）將督導工營中心及各軍種，確實妥適檢討相關管控里程碑或控制點，

追蹤掌握各計畫執行動態，並就營區設施之需求規劃，於建案前詳實考量是否符合實需，以提

升工程執行及管理效能；（3）爾後將針對營改基金項下各工程案件規模，凡屬工程會審議權責

且年度可支用預算達 5,000 萬元以上，檢討篩選並簽奉權責長官核定後，提報至工程會「公共

建設督導會報」中納入列管；（4）陸軍司令部已要求第十軍團指揮部全面清查 99 年後，北大

營區運用各類經費辦理之整建工程範圍，除「北大營區新建工程」（包含拖板車地坪新建工

程）外，尚有「北大營區大門崗哨暨側邊圍牆工程」、「北大營區兵舍步道舖設新設工程」、「北

表 13 老舊營舍整建計畫項下工程計畫經費及期程彙整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單位 工程計畫名稱 
原核定計畫期程 

（年/月） 

修訂後計畫期程 

（年/月） 
計畫經費 

合計 5,452,795 

陸軍司令部 

復興北營區整建工程 100/01-105/12 100/01-107/12 1,174,817 

天山南營區整建工程 100/01-106/12 100/01-107/12 2,117,475 

埔尾營區整建工程 100/01-105/12 100/01-106/12 1,191,136 

陸軍北大營區整建工程 101/01-105/12 101/01-106/12 443,546 

海軍司令部 仁壽營區整建工程 100/01-104/12 100/01-105/12 525,821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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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營區電動測考場—鐵運綑綁場新建工程」及「北大營區舊營舍拆除工程」等 4 案（圖 12），

並委外實施測繪作業，後續將再次陳請環境保護署複審。 

（十四） 國防部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工作，釋出閒置房舍及土地，有助

發揮資產經濟效益暨挹注眷村改建財源，惟辦理情形未臻周妥，影響房地處分成

效且衍生管理負擔，允宜研謀改善並積極辦理。 

政府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及中低收入

戶，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於 85 年度制定公布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該部依眷改條例規定，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計畫（下稱眷改計畫），並設置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下稱眷改基金）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工作，暨編列中央政府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特別預算（下稱眷改特別預算），以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總冊（下稱眷改總冊）內老舊眷村土地及不適用營地之處理收入為財源，以支應土地處理

作業費、輔助原眷戶購宅、撥充國軍不適用營地週轉金及眷改基金等。眷改計畫前經行政院於

85 年 11 月 4 日核定，國防部據以自 86 年起辦理老舊眷村改建工作，嗣因眷戶意願整合費時、

地方政府審查作業時程冗長等，經行政院於 101 年 8 月 20 日第 3 度核定展延期程為：102 年度

完成眷村改建工程，111 年度完成眷改特別預算結報及住宅餘戶處分，124 年度完成眷村改建

土地活化處分。截至 107 年底止，眷改總冊可處分土地面積 1,060 公頃，尚有 698.21 公頃未

完成處分；規劃興建住宅社區 52 處均已完工，合計興建住宅及商服設施 29,549 戶，尚有

圖 12 陸軍北大營區整建工程提報環境保護署施工範圍及實際施工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Google Earth 圖資及國防部軍備局工 

程營產中心、陸軍司令部提供資料。 

 


